
县社区服务中心管理体制改革工作交
接仪式圆满完成

本报讯 12 月 8 日，县社区服务中

心管理体制改革工作交接仪式圆满完成。县

委常委、组织部长孙飞，县委常委、政府副县

长申东明出席交接仪式。

会议宣读了《绛县社区服务中心管理体

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相关内容和县委

编委《关于绛县社区服务中心委托古绛镇管

理的通知》。

就深化社区服务中心管理体制改革工

作，申东明希望，各相关单位、部门要提升政

治站位，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明确改

革重点，切实做到靶向准、改到位，坚持党的

领导，周密研究部署，平稳交接过渡，坚持完

善机制，注重总结提升，逐步形成基层治理

绛县经验、绛县模板。要统筹协调配合，坚持

目标导向，形成深度融合，营造浓厚氛围，切

实推动真落地、见实效。

孙飞在主持交接仪式时要求，各相关单

位、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县委印发的

《实施方案》有关精神，以党建为引领，全面

加强基层政权和基层组织建设，着力构建简

约高效的社区基层管理体制,要按照方案的

指导思想、实施步骤、工作目标、改革内容和

有关要求，明确任务分工，倒排工期，压茬推

进。县委编办要加强协调沟通，结合实际完

善相关机制。县民政局要负责全县社区区划

调整后相关推进工作；县委组织部负责相关

干部调整和社区党组织调整和社区“两委”

选举等工作；县财政局和县机关事务服务中

心要按程序做好相关清产核资、资产划转、

债权债务处置、办公用房等重点资产管理移

交工作。县人社局负责社区工作人员招聘相

关工作。

会上，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卫庄镇党

委书记李彩霞，古绛镇、陈村镇、磨里镇、安

峪镇、大交镇党委书记和社区服务中心负责

人依次作了表态发言；古绛镇和县社区服务

中心签订了委托管理备忘录；陈村镇、卫庄

镇、么里镇、安峪镇、大交镇与县社区服务中

心签订了工矿社区移交备忘录。 李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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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 月 5 日，县委常委、宣

传部长薛云涛带领古绛镇、自然资源、住

建、城投公司等部门负责人对涑水新区文

公南路项目建设推进情况进行调研并现

场办公。

在项目建设现场，古绛镇和自然

资源部门负责人对文公南路进行了现

场指界和放线工作，薛云涛详细询问

了文公南路项目建设中存在的拆迁等

困难和问题后，对项目建设进展和下

一步工作推进做了具体安排。

薛云涛强调，涑水新区项目建设

是县委、县政府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动实践，充

分发挥绛县极佳的生态优势，统筹推

进城乡空间优化、功能重构、形象再

造，全力打造生态宜居之县的高屋建

瓴之策。正在加速推进的文公南路建

设项目是涑水新区和整个中心城区的

中轴线，相关乡镇、部门要高度重视，

通力协作，密切配合，全力以赴将此项

工作抓紧抓实，进一步推动城市建设，

引领县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荆冠男

薛云涛带队调研涑水新区文公南路项目进展
情况

为了贯彻落实《国家文物局关于印发

〈关于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文物建筑

保护利用的意见〉的通知》文件精神，我县

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文物建筑本体保

护修缮、历史风貌维护、旅游文创开发、文

化传承发展等保护利用全过程，着力解决

文物建筑保护管理力量不足、日常维护保

养不到位等问题，推动文物建筑“有人管、

在利用、出效益”。

现允许社会力量可通过社会公益基

金、全额出资、与政府合作等方式，按照国

家文物局印发的《文物建筑开放导则 (试

行)》和《山西省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

办法》要求，利用文物建筑开设博物馆、陈

列馆、艺术馆、农村书屋、乡土文化馆和专

题文化活动中心等公共文化服务场所，也

可利用文物建筑开办民宿、客栈、茶社等旅

游休闲服务场所，为社区服务、文化展示、

参观旅游、经营服务、传统技艺传承和文创

产品开发等，提供多样化多层次的服务，更

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真正让

文物“活”了起来。

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可获得该

文物建筑保护一定时间的管理利用权，管理

使用期限最长一般不超过 20 年，县文物主

管部门定期组织对文物建筑保护利用状况

开展评估。现拟定以下 5 处文物建筑引入社

会力量参与，望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参与。

李善宅院
李善宅院位于绛县古绛镇城内村中

部，坐北朝南，东西长 30.6 米，南北宽 19.1

米，占地面积 585 平方米。梁题记载，创建

于民国二十年（1931），建主：李善（字庆

堂）。现为绛县老干部活动中心占用。东西

二进院落，东院中轴线上有北房、南房，东

侧有东厢房，东厢房两侧有 2 个角门，西院

中轴线上有北房、南房，两院东南角各辟南

门，西院西侧辟西门。两院各房形制大体相

同，均石砌台基，面宽三间，进深二椽，单檐

硬山顶，后檐封护檐墙，三架梁结构，东院

北房横披漏空隔扇小窗，明间、次间均装 4

扇六抹头隔扇门，东院南房明间装六抹头

隔扇门，次间安槛窗。门楼阑额、柱头科、平

身科均木雕花卉，并施彩绘，门框石雕八

仙、阴阳八卦和花卉图案。该宅院各种雕刻

技艺精湛，为研究民国时期民居提供了宝

贵的实物资料。2010 年绛县人民政府公布

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将军庙
将军庙位于绛县卫庄镇范村东南角，

坐北朝南，东西长约 60 米，南北宽约 200

米，分布面积为 12000 平方米。创建年代不

详，据碑文记载大明天启三年（1623），万历

二十七年（1599），清道光二年（1822）均有修

葺。原中轴线有戏台、献殿、白衣堂，东侧为

孔子庙、三圣六神庙，西侧为哥哥姐姐庙、

财神庙、马王庙和龙王庙。现中轴线仅存戏

台和献殿。戏台座南朝北，面阔三间，进深

四椽，悬山棚顶，前檐已改制，每间用土墙

隔开。献殿面阔三间，进深四椽，硬山棚顶，

屋顶瓦面已改。在 60 年代，将军庙曾被学

校占用，部分建筑被毁，改建教室。将军庙

属典型明代建筑，为研究古代建筑和地方

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1985 年绛县

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华山庙
华山庙位于绛县卫庄镇张上村南 5 公

里处的东华山顶上，坐南朝北，布局不规

则，东西长 150 米，南北最宽 100 米，占地面

积 15000 平方米。始建年代不详，现存建筑

为明清时期遗构，主体建筑为圆形空心三

层混元石塔。围绕石塔分布有五岳殿、药王

殿、娘娘殿、三官庙、文昌庙、财神庙、观音

庙、山神庙、雷公殿等石砌拱券窑洞式建

筑。1992 年在原有石基上进行过修葺，并复

建有木构玉皇殿。华山庙对研究当地道教

发展状况和民俗民风提供了重要资料,同时

也是本乡本土的特色建筑。1985 年绛县人

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磨里观音阁
磨里观音阁位于绛县磨里镇磨里村村

中偏南，坐南向北，占地面积 43 平方米，据

基座石匾记载，建于明万历三十三年

（1605），康熙六十一年（1722）修建观音阁三

间。基座高大，石砌。中有过洞，高 2.7 米，宽

2.5 米，此过洞原为村中通行要道，观音阁

面宽三间，进深四椽，单檐歇山顶。解放前

香火旺盛，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曾作为磨里

村队部，加制顶棚，梁架无法观察，柱头科

皆三踩单翘，蚂蚱形耍头，基座正面石匾题

“勋秀拱翠”，背面石匾题“兴 祐龙 障”。现堆

放杂物，庙内原有泥塑观音菩萨像和壁画，

现已不存。磨里观音阁是研究明清时期晋

南地区民间庙宇建筑形制的珍贵资料。

2010 年绛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

单位。

绛县抗日政府旧址
绛县抗日政府旧址位于绛县磨里镇回

马岭村安王山自然村西约 200 米，现存窑

洞两孔，坐东向西，南北长 13 米 ，东西宽 8

米，总面积 104 平方米。1939 年绛县抗日政

府迁至此处，指挥抗日战争，指挥部即在此

两孔窑洞内，窑洞高 3.5 米，宽 3 米 ，深 8

米。1947 年迁至槐泉村。其见证了中国共产

党绛县县委领导抗日斗争的恶劣条件，反

衬了其革命的理想信念及最后的成功。

1985 年绛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

单位。

绛县关于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文物建筑保护利用的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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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由世界图书

出版公司出版发行的中医专著《杏

林夜谈》与读者见面。

该书是绛县名老中医薛振宇

编著的。年近 8 旬的薛振宇老先生

早年曾在河南开封中医学院和山

西长治医学院、西安第一人民医院

进修中医，临床治病 50 多年，善攻

疑难杂症，对乳腺病乳腺肿瘤、癌

肿、脱骨疽等多有独创，特别是对

中医治疗癌肿、类风湿性关节炎、

咳喘有独特的中医药配方，获多项

国家发明专利。系中医主治医师、

西医内科主治医师。

《杏林夜谈》是薛振宇数十年

临床经验的总结。该书 16 开本，36

万字，分上、中、下 3 编。上编是作

者对肿瘤、痹病、咳喘 3 种顽难症

的病因、病机、处方用药、典型案例

的归纳；中编是对学习、实践“火神

派”理论的感悟；下编是民间单方、

验方、秘方、偏方的运用探析。

2016 年，薛振宇还在天津科技

翻译出版公司出版了《临床随记：

中西医结合集锦》一书。 张志善


